
大连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第十一批服务类公开竞谈采购项目推荐的成

交候选人公示

（招标编号：LN2311A26）

       
公示结束时间：2023年05月15日          

一、评标情况

标段(包)[001]大连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第十一批服务类公开竞谈采购

项目:

   1、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

      

中标候选人第1名：亚惠美食有限公司等，投标报价：36万元，质量：详见附件

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730天；

   2、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亚惠美食有限公司等)的项目负责人：详见附件详见附件;

   3、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      中标候选人(亚惠美食有限公司等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详见附件;

   4、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

      中标候选人(亚惠美食有限公司等)的评标情况：详见附件;

二、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详见附件

三、其他

    详见附件

四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大连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大连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39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联 系 人：郝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8261486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67501131@qq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辽宁电力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大连招标分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23号

   联 系 人： 姜楠楠

   电    话： 0411-85811610

   电子邮件： dldlzb@163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
大连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第十一

批服务类公开竞谈采购项目推荐的成交候

选人公示
（招标编号：LN2311A26）

各相关投标人：

大连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第十一批服务类公开竞谈采购项目评审

工作已经结束，依据《中标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招标公告和

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对成交候选人公示的规定，现将评审委员会推荐的成

交候选人予以公示，公示期3日。应答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若对评审结果有异

议的，请在成交候选人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（传真）提出。

分标编号
包

号
项目名称

推荐的成交

候选人

排

序

投标报价（元

）

质量（售

后服务

承诺）

交货期
资格

能力

评审

情况

1 虹源大厦7层餐

厅运营

亚惠美食有

限公司
1 360000.00

满足采
购文件
要求

满足采
购文件
要求

满足采
购文件
要求

综合
排序
第一
名

2 虹源大厦房屋

维修

大连亿鑫建

设工程有限

公司

1 193578.00
满足采
购文件
要求

满足采
购文件
要求

满足采
购文件
要求

综合
排序
第一
名

LN2311A2

6-FW-1

3 虹源大厦变电

所维修

大连鸿达电

力电气有限

公司

1 132300.00
满足采
购文件
要求

满足采
购文件
要求

满足采
购文件
要求

综合
排序
第一
名



分标编号
包

号
项目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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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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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N2311A2

6-FW-2
1

楼宇建筑结构

测绘、检测、

安全鉴定

流标

应答人对以上结果如有异议，可以自公示之日起3日内，向采购人提出。

根据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规规定，应答人和直接参与并且与采购活动有着

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有异议的，有权依法进行异议，提出异议时应注意以下

事项：

1. 异议必须在成交结果公示结束前以书面形式传真提出。 

2．应当提交异议书，并包括下列内容： 

（1）异议人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人及有效联系方式；

（2）被异议人的名称；  

（3）异议事项的基本事实；  

（4）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。 

3．异议人为法人的，异议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

盖公章，同时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；异议人为个人的，异议书必须由异议人本

人签字，并附有效身份证明，由本人提交。 

4．下列异议将不予接收：  

（1）在成交结果公示结束后提出的；

（2）异议人不能证明是所异议采购活动的采购人和直接参与并且与采购

活动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；

（3）异议事项不具体，且未提供有效线索，难以查证的；

（4）对异议事项已经答复，且异议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的。



5. 

异议人不得以异议为名排挤竞争对手，进行虚假、恶意异议，阻碍招标投标活

动的正常进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411-858111609、858111610 

            联系传真：0411-858111609

2023年5月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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